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独立董事工作

制度》、《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我们作为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就公司以下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一、《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1、经审阅：公司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履历等材料，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聘任的

高级管理人员具备担任相应职务的管理能力、专业知识和技术水平，能够胜任相关职责

的要求；未发现其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亦未发现其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确定为市场禁入者的现象，其任职

资格符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公司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审议、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事项。 

 

二、《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 

1、经审阅：公司根据经营发展需要，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5亿

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公司实际控制人柯云峰先生、柯康保先生、柯金龙先生作为关联

方拟为上述授信业务无偿提供保证担保，不收取公司任何担保费用，也不需要公司提供

反担保。此事项，解决了公司银行授信额度担保的问题，支持了公司的发展，体现了公

司股东对公司的支持，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

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我们一致同意该项关联交易。 

 



三、《关于公司为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1、经审阅：上述申请担保事项是根据子公司业务发展资金需求的基础上确定的，符

合公司经营实际和整体发展战略，担保风险在公司的可控范围内。本次事项的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担保情况，未损害公司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2、我们一致同意关于公司为子公司茂名大参林连锁药店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大

参林药业有限公司申请总计6,000万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担保的事项。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仅为《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名： 

     

 

 

 

 

 

 

 

 

 

 

 



（此页无正文，仅为《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名：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此页无正文，仅为《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